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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7-099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传闻情况 

2017 年 8 月 1 日，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乐视网”）注意到有部分媒体报道了《建行向法院申请冻结乐视及贾跃

亭 2.5亿财产》、《乐视网被建行申请财产保全》等文章，报道称：  

 “建行北京光华支行分别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乐视网、贾跃亭、乐视控股、贾跃民共计价值人民币 2.5

亿元的财产。” 

二、 澄清说明 

针对以上报道中的相关内容，经核实，公司现说明如下： 

乐视网 2016年 6月 23日、2016年 9月 29日与建行北京光华支行签署《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共申请两笔借款 5,000 万和 20,000 万，借款期限均

为一年，其中 5,000万借款于 2017年 6月 22日到期，由贾跃亭先生、贾跃民先

生和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控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000

万借款于 2017年 9月 28日到期，由贾跃亭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综上，本次申请财产保全被执行人涉及乐视网、贾跃亭、乐视控股、贾跃民

四方，主要系借款主体为乐视网，其余三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致。 

本次建行北京光华支行申请财产保全，系因首笔借款 5,000 万元未能及时续

贷或者还款，建行北京光华支行出于风险防范，对全部贷款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

公司已经对 5,000 万借款进行了偿付，并正在就 20,000 万借款风险与建行积极

协商洽谈化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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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 

四、 必要提示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